
运城市盐湖区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表

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
行政检查

频次上限
检查标准 备注

1

调查对象依法提

供统计资料情况

等的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

第二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三

十九条

抽取统计调查对

象的 10%；检查一

次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


运城市盐湖区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年度工作计划

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 检查方式 检查对象 检查标准
检查频

次上限
备注

1 3 月-12

月

调查对象依法提

供统计资料情况

等的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统计法》第二

条、第三十八条、

第三十九条

统计局
按照盐湖区

名录库中规

模以上工

业、能源、

建筑业、房

地产等专

业，按照双

随机抽查检

查等方式进

行实地核查

统计调查

对象

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第四十

四条

抽取统计

调查对象

的 10%；检

查一次


